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扬州晨化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化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

对晨化股份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证监许可[2017]4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2,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0.57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4,25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

46,03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8,22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

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

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091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

序依次投资于下列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量（万元） 

1 
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

烷基糖苷改扩建项目 
12,816 12,816 

2 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 4,006 4,006 

3 补充营运资金 5,000 5,000 

 合计 21,822 21,822 



如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足，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首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

情况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在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及公司发展战略等因素情况下，为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原计划投入“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用

于投资新建“研发大楼项目”。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4月 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意见。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研发大楼项目”拟新建研发大楼，用途为研发、总部行政办公，项目选址

为宝应县安宜镇三里村（淮江大道西侧、康城路南侧）。本项目总投资 10,918

万元，其中使用原“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对应的全部募集资金 4,006 万元，其

余资金 6,912 万元公司自筹。项目建设期为 2 年。 

变更后的投资项目明细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量（万元） 

1 
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

烷基糖苷项目 
12,816 12,816 

2 研发大楼项目 10,918 4,006 

3 补充营运资金 5,000 5,000 

 合计 28,734 21,82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和具体内容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拟将现有研发中心进行改

扩建，项目总投资 4,006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拟投资 3,657 万元，研发费用

拟投资 349 万元。 



公司目前厂区地处扬州市宝应县曹甸镇，缺乏地理位置优势，为完善公

司整体规划布局，公司拟将研发办公场所变更至更具交通优势的区位。 

截至目前，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尚未实施亦未投入。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公司拟新建研发大楼项目并变更项目实施地点，主要原因是为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研发技术水平和整体营运管理水平，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推

动公司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并且新的项目实施地点功能配套完善、物流运输便

捷、区位优势明显，有利于发挥公司在县城的区位及交通优势，完善公司整体规

划布局，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研发大楼项目的具体情况 

1、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宝应县安宜镇三里村（淮江大道西侧、康城路南侧） 

（2）建设内容：建成 14,424 平方米的研发大楼和 2,232 平方米地下人防设

施及车库。用途为研发、总部行政办公。 

（3）建设周期：计划建设期 2 年。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推动公司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提高公司的研发技术水平和整体营运管理水平，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和市场

竞争力，推动公司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新的项目实施地点功能配套完善、物流

运输便捷、区位优势明显，有利于发挥公司在县城的区位及交通优势，完善公司

整体规划布局，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2）有利于降低公司成本，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建立研发大楼，进行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以及原材料、产成品的

检测，达到丰富产品种类、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在研发方面，由于检测能力的

完善有助于企业对于产品开发的把控，新产品推出时间将会明显缩短，可以有效

降低时间成本，抢占市场先机。在采购方面，从入厂前对原材料进行检测，将不

合格品剔除，有效降低公司的采购成本。在生产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工艺的优

化，生产过程对于产品质量的保护，将使产品残次率明显降低，成本得到有效控

制。从而将使企业把握市场的主动权，并通过产品高质和性能卓越赢得更广阔的

利润空间，企业的竞争能力将得到增强。 

（3）有利于培养开发人才，完善公司人员结构 

人才和技术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是企业

的灵魂。从外部市场的竞争环境和企业现有的发展速度及结构设置等方面来看，

现有的人员素质、数量及配置均未能全部满足要求。 

本项目实施后所提供的标准开发实验场地和设施，将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

撑；综合化、一体化办公也将为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提供保障，有利于建立一支

高素质的开发技术团队。 

（4）有利于促进人才培养与引进，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未来几年，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以优秀的企业文

化、良好的工作环境、富于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并留住人才，

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解决公司未来业务规模、人员规模快速增长对场地的

需求，通过构建良好的办公环境，进一步稳定经营环境，有利于留住、吸引和招

募优秀人才，提升公司形象和市场影响力。同时，整体的研发技术及营运环境对

企业文化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总额 10,918 万元。占地面积约 12,776 平方米。 



本项目所需资金来源其中使用原“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对应的全部募集资

金 4,006 万元，其余资金 6,912 万元为公司自筹。 

4、项目的组织实施 

本次拟新建的“研发大楼项目”由晨化股份组织实施。 

5、项目的效益评估 

该“研发大楼项目”建成后全部为公司自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通过

提升技术研发实力，改善办公环境，实现集约化办公，将会有效降低公司综合成

本，提高办公效率，并有利于提升公司对外形象。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会议通过，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均对此次变更发表同意意见。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变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研发技术水平和整体

营运管理水平，进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时进行的调整。不存在新增风

险及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

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六、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19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将原计划投入“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

用于投资“研发大楼项目”，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及审议

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同意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未违反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全体股东收益。本次变更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升级及发展战

略的需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意见 

晨化股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

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

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意见，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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